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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大專租稅教育「稅才爭霸」比賽簡章 

 

一、 活動宗旨： 

鼓勵大專院校同學藉由個案分析比賽方式，培養學生對稅務理論

制度及相關法規深入探討，激發稅政創新，並透過比賽培養學生

簡報製作、口語表達技巧，增進稅務分析與解決能力，以強化我

國大專院校學生租稅教育，達成學用合一之目的。 

二、 主辦機關：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三、 指導機關：財政部賦稅署 

四、 協辦機關：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財政部北區國 

         稅局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五、 承辦單位：中華財政學會 

六、 報名資格 

(一) 全國大專院校之財稅、會計、商業、管理及法律領域等相關系所

之在校學生（含大學部、研究所）。 

(二) 每組參賽隊伍由 4 人組成，以校系所名稱組隊報名，4 名成員中

至少有 2名為該系所學生，其餘成員可為同校前揭(一)相關系所

學生。每一隊均須有 1 名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可同時指導 2 隊以

上之參賽隊伍。 

(三) 參賽成員均需申請手機條碼，並下載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四) 參賽隊伍以 25 隊為限，依報名順序錄取。（每區國稅局轄內各有

2 隊保障名額） 

(五) 進入決賽之隊伍，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得更換隊員。如需更換

隊員，須於決賽名單公布 3日內向主辦機關提出，主辦機關保有

最終審核決定權。 

七、 比賽議題：個人財產移轉涉及課稅議題(題目請詳附件) 

八、 比賽時程及方式  

(一) 初賽 

1. 報名時間：113 年 9月 23 日至 113 年 9月 30 日 

2.初賽採書面報告審查方式，參賽隊伍應於迄日 24：00 前(以承辦

單位收件時間為憑)，以 Email 提交報名表及以下資料至承辦單

位信箱，逾期將不予受理： 

(1) 個案分析書面報告 1 份（PDF 檔），解析內容本文頁數限定 15

至 20頁(字型：標楷體、字體大小：14、固定行高：24)，其

他補充資訊可置於附件，但以本文與附件有明確引用參照者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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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享心得影片(限 3至 5 分鐘、MP4 檔)，分享參賽過程中的收

獲與心得，拍攝型式不拘，需全員參與(含幕後製作)。經主辦

機關審核後，將上傳至本活動臉書專頁票選人氣影片。 

(3) 參賽者之個人資料蒐集利用告知暨同意書。 

(4) 參賽隊伍所有成員下載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及手機條碼

截圖。 

3. 由評審依報告內容評選績優 8 隊晉級決賽。 

(二)決賽 

1. 決賽名單：113 年 10 月 11 日公告晉級決賽名單，另寄送決賽須知   

              及時程表。 

2. 決賽日期：113年 10 月 21 日。 

3. 決賽地點：國立政治大學。 

4. 採現場競賽方式進行，晉級決賽隊伍應於決賽日上午 8：30前至該

校指定場所完成報到程序；主辦機關於當日公布決賽題目，由決賽

隊伍於上午預定期間完成個案分析的簡報製作，下午按抽籤順序上

台簡報及進行面答。 
九、 評分標準 

(一)初賽：評分項目包括報告撰寫格式 10 分、切題性 20 分、完整性 20

分、資料蒐集及法條引用正確性 30 分及整體創意 20分，滿

分 100 分。 
(二)決賽：評分項目包括簡報內容(切題性、邏輯性及完整性等)20 分、

團隊合作 20分、簡報製作技巧(版面設計、閱讀舒適度及圖

像化表達)20 分、簡報表達技巧 20 分及整體創意 20分，滿

分 100 分。 
十、 獎勵及補助方式 

(一)初賽 

1.早鳥獎：符合報名資格之前 15 隊，每隊可獲得禮券 4,000 元。 

2.未晉級決賽隊伍，每人頒發參賽證明 1 紙。 

(二)決賽 

1.冠軍：獎金 80,000 元及獎盃 1 座。 

2.亞軍：獎金 60,000 元及獎盃 1 座。 

3.季軍：獎金 30,000 元及獎盃 1 座。 

4.優選獎 3 隊：每隊獎金 15,000 元及獎牌 1 個。 

5.入選獎 2 隊：每隊獎品(約 1,000 元)4 份及獎狀 1 張。 

6.晉級決賽隊伍均發給團隊成員個人獎狀各 1張，指導老師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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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 

(三)人氣影片獎 

本活動臉書專頁舉辦之人氣影片抽獎活動，經票選最高之前 5 隊，

每隊可獲得禮券 6,000 元。 

(四)決賽交通補助費 
補助臺北市以外學校隊伍所在縣市至臺北市的公共運輸（包含高鐵

標準車廂、臺鐵、客運）來回交通費用，採實報實銷方式。補助人

數以決賽隊伍為主，請於賽程結束後，一併向承辦單位請領並填寫

領據。 
十一、 錄音、錄影及拍攝 

(一) 主辦機關得就本競賽相關之活動進行錄音、錄影及拍攝，並得放置

於網頁、出版品，且得提供予媒體刊登。 

(二) 除獲得主辦機關同意外，任何人於比賽會場均不得錄音、錄影或拍

攝。 

十二、 著作權 

參賽隊伍遞交報名表即表示同意主辦機關得無償將參賽隊伍於本

競賽中提出之簡報、影片檔放置於網站、出版品。 

十三、 其他 

(一) 主辦機關得保留變更比賽方式及時程之權利，活動最新資訊將於本

活動臉書專頁公告。 

(二) 如有未盡事宜，主辦機關有保留、修正及補充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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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題目 

【案例背景】 

甲君資產布局介紹 

甲君具中華民國國籍，於國內設有住所，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自臺灣赴國外

投資經商有成。其家中成員包括配偶乙君與兒子丙君： 

1.95年間為送孩子出國留學，甲君在美國購置2筆不動產(匯率：1美元兌換32.5

元新臺幣)以房養學，後來於97年12月1日(匯率：1美元兌換31.5元新臺幣)及

105年5月31日(匯率：1美元兌換32.6元新臺幣)分別以80萬美元及150萬美元

將該2筆不動產出售（獲利各為40萬美元及50萬美元），所得全部本利再投入美

國股市。 

2.甲君110年底於國內分別投資 A 公司（109年度設立，並於111年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屬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及上市公司 B 公司之私募股票

各5,000萬元。另甲君於112年間將 A 公司及 B 公司股票分別以1億元全數出

售，並贈與配偶乙君及弟弟的遺腹子丁君現金各1億元。另為資產管理，甲君

將名下農地信託登記予乙君，受益人為甲君。 

3.丙君於112年間受領3筆年金保險給付金各3,000萬元，3張保險契約簽訂期間

如下： 

• 91年購買20年期之年金保險（國外保單1，甲君為要保人；丙君為受益人） 

• 101年購買10年期之年金保險（國內保單1，甲君為要保人；丙君為受益人） 

• 101年購買10年期之年金保險（國內保單2，丙君同為要保人及受益人） 

4.112年丙君在臺灣有自住購屋需求，於112年12月1日以總價3,500萬元購買 A房

地並完成所有權登記，同日辦竣戶籍登記。113年5月1日丙君將其所持有之 A

房地信託予受託人乙君管理。 

5.丙君以個人名義向戊君承租 B房地供其設立之 X獨資商號經營日式餐廳使用，

租賃期間為113年11月1日至120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115,000元；丙君另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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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日籍好友廚師己君於112年11月5日來臺協助進行菜單之研發設計及料理指

導，並於己君113年1月2日離台當天給付勞務報酬250,000元；為餐廳之宣傳及

管理，X商號向國外 M 公司及 N 公司(均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購買線上

廣告服務及 pos系統(主要為點餐結帳及庫存管理使用，並含雲端儲存及數據

分析功能)，113年1月5日、3月11日分別給付 M公司廣告費340元、1,460元，

113年1月1日給付 N公司使用費25,000元。 

【問題】 

一、請問甲君於97年及105年出售海外不動產之利得，應如何申報所得稅？ 

二、甲君112年出售 A 公司與 B 公司股票，以及丙君112年間受領3筆年金保險給

付，如何申報所得稅？ 

三、倘甲君113年底身故，其112年間對乙君及丁君之贈與，是否應視為遺產，併

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甲君遺留之農地可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

項第6款規定，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四、如果受託人乙君於119年2月1日將 A 房地以4,500萬元出售，而丙君戶籍自

112年12月1日至119年2月1日一直都在 A 房地，請問該房地可否適用自住房

地400萬元免稅？ 

五、有關 X 商號113年給付戊君、己君、M公司及 N 公司之費用，應如何扣繳(請

詳述扣繳稅額之計算及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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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大專租稅教育「稅才爭霸」 

比賽報名表 
※請務必以打字方式填寫報名表，以利賽務聯繫及證書製作。 

一、學校及系所名稱： 
學校：                                            系所：                                                 
隊伍名稱：                                 

二、指導老師及參賽同學名單 
隊伍資訊 中文姓名 性別 學校/系級 行動電話 Email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 

(賽務聯繫人 1) 

     

參賽學生 

(賽務聯繫人 2)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三、比賽提交內容說明 
(一)報名表(WORD 格式) 

(二)參賽者之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告知聲明(PDF 格式) 

(三)個案分析書面報告(PDF 格式、解析內容本文頁數限定 15 至 20 頁，字型：標楷

體、字體大小：14、固定行高：24)。 

(四)心得影片(MP4 檔，限 3-5 分鐘)，透過參賽隊伍 Google 雲端硬碟提供

taxchampionship@gmail.com 存取權(附連結)予承辦單位，以利下載。  

連結：                                                                                                                   

(五)參賽學生之學生證或其他可資證明符合報名資格之證明文件。 

(六)參賽隊伍所有成員下載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及手機條碼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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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生姓名：   (範例)                 參賽學生姓名：                     

 

 

        參賽學生姓名：                             參賽學生姓名：                    

 

 

 

 

 

 

 

 

四、報名說明 

請於 113年 9 月 30 日（一）24:00 前，以郵件主旨：「113 年度統一發票推行

暨大專租稅教育稅才爭霸比賽報名_校系名稱_隊伍名稱」，並檢附上開初賽報名

文件，寄至電子郵件信箱 taxchampionship@gmail.com，報名時間以承辦單

位收件時間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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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大專租稅教育「稅才爭霸」比賽 

個人資料蒐集利用告知暨同意書 
謹同意 113 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大專租稅教育「稅才爭霸」比賽之主辦機關(下稱「主辦機

關」)蒐集、處理及利用立書人之個人資料，並聲明主辦機關於蒐集時業已依據個人資料保

護法告知立書人下列事項: 

一、 主辦機關蒐集個人資料係為辦理 113 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大專租稅教育「稅才爭霸」

比賽(包括賽後聯繫、活動通知)之特定目的範圍，而獲取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出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職業、教育、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

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並於該

特定目的範圍內加以處理及利用。 

二、 主辦機關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法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 主辦機關因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主辦機關行使之下列權利：(一)查詢或

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

用。(五)請求刪除。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主辦機關不負相

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主辦機關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六、 主辦機關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構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七、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主辦機關留存此同

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八、 立書人瞭解如未能提供報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將無法報名參加 113 年度統一發票推

行暨大專租稅教育稅才爭霸比賽。 

個資當事人同意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事項： 

(一)本人已閱讀並知悉本同意書之內容。 

(二)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本人之個人資料，有為蒐集、處

理及利用之權利。 

 
個資當事人簽名（請親筆簽名）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